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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衛福資料資訊運用過程
-1.2 申請案資料整備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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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衛福資料資訊運用過程(1/3)

健保署機房 衛福部機房 統計處管制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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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衛福資料資訊運用過程(2/3)

統計處管制區

成大、國衛院等10個分中心

昆陽作業區

資料移
至裸碟

資料上傳至
雲端系統 連線至

衛福部機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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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衛福資料資訊運用過程(3/3)

健保署
衛福部機房

儲存伺服器

衛福部統計處管制區

全國醫療資訊網(專線)
專人
單㇐電腦
單㇐帳號
專線

健保資料 10個分中心
遠端連線

昆陽本部
裸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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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申請案資料整備現況(1/1)

▰ 目前資料整備流程
健保署
機房

每年277個檔
案按月或年傳
送。

衛福部
機房

統計處
管制區

將資料解封包、
解碼及下載。

進行資料加密
及檢誤流程。

依個案申請欄
位進行資料整
備。以5T標準
申請案約花2
週撈資料。

專線
接收
資料

7
天

4
週

花5週整備健
保退出權歷年
資料。

×3套
(每案2年有效期限
及半年展延)

人力
空間
設備

▰ 若實施退出權



衛福個資應用釋憲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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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爭訟歷程
-2.2 人權團體釋憲聲請訴求
-2.3 相對人之辯論策略
-2.4 釋憲案判決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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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89

國衛院
健保抽樣檔
外釋服務

101

人權團體
退出健保

目的外利用
訴願駁回

人權團體
行政訴訟

110

國衛院終止服務
統計處單㇐窗口

服務

行政訴訟及
3次上訴駁回

人權團體
轉提釋憲案

司法院大法官
舉辦

事實說明會

105 111

憲法法庭
健保資料庫釋

憲案宣判

106

2.1 爭訟歷程(1/2)



2.1 爭訟歷程-爭點題綱(2/2)

▰ 個資法第6條第1項但書第4款（禁止特種個資蒐集、處理、利用之例外）
– 有關病歷、醫療、基因、性生活、健康檢查及犯罪前科之個人資料，不得蒐

集、處理或利用。但有下列情形之㇐者，不在此限：
• 公務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基於醫療、衛生或犯罪預防之目的，為統計或學術研究而有必要，

且資料經過提供者處理後或經蒐集者依其揭露方式無從識別特定之當事人。

▰ 個資法第16條但書第5款（禁止公務機關目的外利用之例外）
– 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利用，除第六條第㇐項所規定資料外，應於執行法定

職務必要範圍內為之，並與蒐集之特定目的相符。但有下列情形之㇐者，得
為特定目的外之利用：

• 公務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基於公共利益為統計或學術研究而有必要，且資料經過提供者處理
後或經蒐集者依其揭露方式無從識別特定之當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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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人權團體釋憲聲請訴求(1/1)

1. 審查範圍擴及個資法第6、11、15、16條、施行細則第17條
及健保法第79、80條

2. 公務機關僅依組織法蒐集、處理或利用個資，違反法律保留
原則

3. 個資法目的外利用未針對資料庫規模、性質，分別訂定不同
之合法要件，不符比例原則

4. 個資法目的外利用違反比例原則，侵害憲法保障資訊隱私權
5. 個資法事後控制權（退出權）規範不足，侵害資訊隱私權
6. 適用或補充解釋釋字第603號指紋個資違憲案 11



2.3 相對人之辯論策略-工作小組(1/3)

▰ 行政院組成跨機關工作小組
– 羅秉成政務委員
– 國發會、衛福部、健保署

▰ 律師團及顧問團
– 葉奇鑫律師、洪偉勝律師、蕭維德律師、蔡順雄律師
– 李崇僖教授、林明昕教授、蘇慧婕副教授、何之行副研究

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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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相對人之辯論策略-辯論策略(2/3)

1. 審查標的及範圍應以「確定終局判決所適用法律」為限
2. 本案懇請合憲性判決理由

– 個資法作為普通法之規範密度不可能鉅細靡遺
– 個資保護及利用隨科技演進快速變動，容許不確定法律概念之運用
– GDPR不是憲法且容因地制宜，專家學者所引用GDPR法條不足以作為違憲

理由
– 釐清104年修正之個資法其無從識別特定當事人規定，與105年GDPR「匿

名化」不同
– 個資法規定原則禁止蒐集、處理、利用高敏感特種個資，僅例外於符合主體、

公益及利用目的與方式，且滿足必要性嚴格監控，符合法律「明確性」及
「比例」原則

– 本案癥結在「個資退出權」，個資法第3、5、11條已賦予退出機制 13



2.3 相對人之辯論策略-辯論策略(3/3)

3. 聲請人未提出受侵害證據為行政訴訟敗訴主因，非個資法
違憲

4. 依憲法第23條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可限制資訊隱私權
5. 保護資訊自主控制不能因此犧牲既存之重大社會公益
6. 無條件任意退出權會造成資料偏差
7. 第603號解釋所涉事實係強制錄存指紋個資，與本案未以強

制手段且非用於識別特定當事人不同
8. 依權力分立，判決須保留立法形成及行政專業彈性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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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釋憲案判決結果(1/5)

•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6條第1項但書第4款規定與法律明確性原
則、比例原則尚屬無違，不牴觸憲法第22條保障人民資訊隱
私權之意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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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同意 法律明確性部分同意
比例原則部分不同意 全部不同意



2.4 釋憲案判決結果(2/5)

• 由個人資料保護法或其他相關法律規定整體觀察，欠缺個人資料保護之
獨立監督機制，對個人資訊隱私權之保障不足，而有違憲之虞，相關機
關應自本判決宣示之日起3年內，制定或修正相關法律，建立相關法制，
以完足憲法第22條對人民資訊隱私權之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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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 不同意



2.4 釋憲案判決結果(3/5)

• 就個人健康保險資料得由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以資料庫儲存、處理、對外傳輸及對
外提供利用之主體、目的、要件、範圍及方式暨相關組織上及程序上之監督防護機制等重
要事項，於全民健康保險法第79條、第80條及其他相關法律中，均欠缺明確規定，於此範
圍內，不符憲法第23條法律保留原則之要求，違反憲法第22條保障人民資訊隱私權之意旨。
相關機關應自本判決宣示之日起3年內，修正全民健康保險法或其他相關法律，或制定專
法明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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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同意



2.4 釋憲案判決結果(4/5)

•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就個人健康保險資料之提供公務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於原始蒐
集目的外利用，由相關法制整體觀察，欠缺當事人得請求停止利用之相關規定；於此範圍
內，違反憲法第22條保障人民資訊隱私權之意旨。相關機關應自本判決宣示之日起3年內
制定或修正相關法律，明定請求停止及例外不許停止之主體、事由、程序、效果等事項。
逾期未制定或修正相關法律者，當事人得請求停止上開目的外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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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 不同意



2.4 釋憲案判決結果(5/5)

• 其餘聲請部分，不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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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 不同意



釋憲結果之回應措施

20

-3.1 修法
-3.2 退出權對統計處影響



3.1 修法(1/1)

1. 關係機關（單位）
– 全民健康保險法－社會保險司
– 人體生物資料庫管理條例－醫事司
– 專法研究－衛福部統計處
– 執行單位－健保署

2. 部⾧指示健保署主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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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退出權對統計處影響(1/1)

擴充3套退出權歷史檔所需資源：
1. 儲存量：增12套外接硬碟(新年度6套、

前年度4套及前2年度2套)及硬碟裝置區
2. 電腦工作站：增4台串連及撈資料之電

腦工作站
3. 大數據排序工作站：增2台排序申請工

作站
4. 空間：原3.43坪管制室擴增為9坪
5. 增聘人力3名
6. 經費：以申請年度多寡調整收費及向行

政院收支併列爭取調高至7成額度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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